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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 
1、对赣州市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财政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4号） 
2、自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赣州市的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财政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4号     
二、赣县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施意见 
1、对经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别给予扶持资金20万元、10万元；对同一企业获得不同级别认定的，就高不重复奖励 (赣政字〔2013〕208号赣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县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施意见〉的通知》第八条) 
2、对获得“国家创新型企业”、“江西省创新型企业”的企业，分别给予扶持资金20万元、10万元；对同一企业获得不同级别认定的，就高不重复奖励。(赣政字〔2013〕208号赣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县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施意见〉的通知》第九条) 
3、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扶持资金10万元，对被确认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给予扶持资金15万元，同一企业就高不重复奖励。(赣政字〔2013〕208号赣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县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施意见〉的通知》第十条) 
4、对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国内领先和国内先进的企业，分别给予奖励10万元、7万元和5万元。对获得省级优秀新产品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研制单位，分别给予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对获得国家级、省级重点新产品的企业，并通过国家级、省级鉴定的每项产品分别给予奖励5万元、2万元，对同一产品获得不同级别认定的，就高不重复奖励。(赣政字〔2013〕208号赣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县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施意见〉的通知》第十一条) 
5、对被列入国家、省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和优势企业的，分别给予奖励10万元、5万元，同一企业获得同级别不同称号的，只给予一次奖励，同一企业获得不同级别认定的，就高不重复奖励。鼓励发明创造，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奖励5万元，实用新型专利奖励0.5万元，同一专利权人、同一年度实用新型专利奖励累计不超过6万元；对获得境外国家（地区）发明专利授权的，给予奖励5万元。(赣政字〔2013〕208号赣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县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施意见〉的通知》第十五条) 
6、对获得 “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市知名商标”或国家级、省级、市级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分别给予奖励15万元、5万元、2万元；同一企业同一商标或同一产品获得同级别不同称号的，只给予一次奖励；同一企业同一商标或同一产品获得不同级别认定的，就高不重复奖励。(赣政字〔2013〕208号赣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县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施意见〉的通知》第十七条) 
7、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省专利奖特等奖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20万元；对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省专利奖一等奖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10万元；对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省专利奖二等奖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5万元。同一单位（个人）、同一项目只奖励一次，就高不重复奖励。设立赣县科学技术进步奖，具体办法由县政府另行制定。(赣政字〔2013〕208号赣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县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施意见〉的通知》第二十八条)　 
三、人才园人才公寓政策 
县内规模以上企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其他小微企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可申请购买人才公寓住宅。（《赣县人才园项目实施方案》（赣县办字〔2012〕363号）文件） 
　四、支持企业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县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100万元、50万元补贴。（县办发[2015]33号关于精准帮扶工业企业的实施意见） 
　　 

